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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中共「十九大」報告看大陸社會治理動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宗弘主稿 

 

 中共的社會治理指的是從社會管理到社會參與的過程，過去一度

被認為是國家利用公民社會力量來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威權韌

性」策略，有時也擴大解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策略。 

 「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社會治理更像是未來公安系統與地方

基層行政組織的發展方向，惟將各種社會組織納入治安管制範

圍，恐無助公民社會的賦權或能力培育。 

 

(一) 從「十八大」到「十九大」：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 

    在 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雖然揭櫫了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的整體公共服務政策方向，但是當時並沒有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

仍稱之為社會管理，其相關內容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

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

隊伍和信息化建設。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

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

理的基礎作用。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正確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暢通和

規範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

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強化公共安全體系和企業安全生產基礎建設，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

系，強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範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

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 

    然而到了「十九大」，同樣的段落改稱為社會治理，內文重點已

經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如下：「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加

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

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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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專業化水準。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

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產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加快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依法打擊和懲

治黃賭毒黑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

社會心態。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

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二) 社會治理的現實政策 

   「十八大」以後到「十九大」的五年間，隨著習近平執政權力集

中與中國大陸城鎮化發展，上述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內容，主要

在於控制城鎮地區隨經濟發展而造成的潛在社會衝突，例如中產階級

業主維權、公害鄰避運動與工人抗爭等，同時要防範治安惡化與黑幫

活動，從社會學理論來看就是國家在城鎮地區的基礎能力滲透，防範

治安與公共安全事故惡化、以收編、打擊抗拒收編的自主民間組織與

行政服務，遏止城市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形成集體行動，其中落實為

下列三點： 

1.街道辦機構的向下延伸，居民委員會機構人員擴編與制度化：過去

街道辦以下的居委會並無充足行政人員編制或是辦公經費，經常在

社區內收費攤派，人員則是找社區裡退休的大媽大爺來充任，調解

業主抗爭或社區鄰避運動成效不彰。最近兩年隨著社會治理的深

入，目前在上海與浙江等高度城鎮化地區，每個社區的居委會已經

有兩到三名非公務編制、但是領地方政府薪資的專職人員(也就是臺灣

所謂的公部門約聘雇人員)，由市內公開招考住在當地的大學畢業人員，由

於社區居委會範圍內通常有數個互相隔離的小區或片區，屬於不同

物業公司經營，通常平均規模會有一千到三千戶，每個片區由一位

專職人員負責，每棟樓招募志工或樓長，與物業公司互相配合組成

居委會，甚至在業主委員會解組或癱瘓的社區，主動協助成立或改

組業主委員會來處理公共事務(公設)管理問題。透過將居委會專職人

員打進小區組織民眾、服務民眾的方式來減少業主或社區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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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中的社會治理進一步要求「完善黨委領導」，可能

的方向是在居委會甚至業委會設立黨組織，讓黨國的監控與服務網

絡重新穿透城鎮區域民眾的生活領域，這些策略與國民黨在 1970

年代末期展開的社區建設與基層黨部民眾服務、或香港左派基層組

織、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基層組織發展頗有相似之處。 

2.公安系統與消防體系的專業化：過去公安部門被指責對民眾濫施權

威，隨著行政程序的改進與警務人員「依法行政」的訓練，表面上

舒緩因為公安人員濫權而造成的警民衝突，隨「十九大」宣示要「懲

治黃賭毒黑拐騙」、在東莞等地掃黃、在西南各省市掃毒或打擊詐

騙等應該會趨於嚴厲，不排除會將民間團體或人員列入打擊對象

(「被嫖妓」)。其次，過去五年來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進入高原期，各

種因高速發展忽略風險造成的公安事故如天津爆炸案等頻傳，雖然

在 2009 年中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首次要求縣政府

建立消防隊，消防體系卻仍是公安系統下邊緣化的部門，人員編制

與財政支出都不足，「十九大」報告突出了「樹立安全發展理念，

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

產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具體落實方式除了充實消防人員編制與財政支出以外，可能也會對

高風險廠商(臺商)—例如石化業、交通運輸業、機電產業或賣場實施

更加嚴格的消防安全檢查。 

3.收編或排除非政府組織與人員，切斷境外聯繫：「十八大」宣示「高

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

全」，除了透過國家保衛部門統合各地的環境與勞工團體，鎮壓不

配合的機構，收編社工組織進行前述的社區建設與治理，成為城鎮

地區公共服務供應鏈的外圍。「十九大」前夕，在「社會治理制度

建設」上具體展現為 2016年 9月生效的「慈善法」，放寬了中國本

土基金會向公眾籌款的限制；以及今年 1月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

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壓制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境外資金與人員交

流，並且改由順從政府的本土基金會來提供公眾籌款與政府資金，

臺灣公民李明哲正是在新時代的政策脈絡下，持續協助中國大陸境

內機構與人士運作境外資金，而遭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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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十八大」以來的社會管理到「十九大」報告的社會治理內

容，社會治理實際上是中共黨國組織向下延伸滲透，透過社區組織、

公安部門與消防部門的發展，收編順服的民間組織並鎮壓抗拒者，以

減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政治轉型風險，就其政治邏輯而言，仍是朝集

權化的黨國威權主義演化，壓縮公民社會能力與自主性，切斷其境外

聯繫。除非內外局勢有重大變化，未來五年應該不會有意外轉折。 

 

 

 

 

 

 

 

 

 

 

 

 

 

 

 

 

 

 

 

 

 

 

 
 
 


